鱼峰区2016年决算三公经费事项说明

鱼峰区2016年决算“三公”经费增减变动说明：

　    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123.40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32.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比2015年减少3.5万元，同比下降100%。主要是2016年无出国考察人员。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123.40万元。其中： 

2016年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公务用车运行支出123.40万元，比2015年减少397.6万元，同比下降76.31%。主要用于文件交换、公务用车改革前市内因公出行以及开展业务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费用的减少。

（三）公务接待费支出32.30万元，比2015年减少16.70万元，同比下降34.15%。主要用于与相关单位交流工作情况以及开展业务活动发生的接待支出，包括接待发生的租车费、住宿费和工作餐费等费用的减少。 

　　（四）“三公”经费支出与年初预算数、上年支出数对比及增减变动原因说明。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比上年减少3.5万元，下降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123.40万元，比上年减少123.40万元，下降76.31%；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32.30万元，比上年减少16.70万元，下降34.15%。“三公”经费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有关规定，强化机关财务管理，狠抓各项制度的落实。在审核各项支出时，坚持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合理安排的原则，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 

